
关于《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

（草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现就《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上部署要求、推动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央和省委围绕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特别是近期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这些都对新时代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省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10多年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上部署要求，坚持市场化、数字化、法治化、规范化方向，不断深化整合共享改革，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日趋完善，建立起了覆盖全省、上下贯通、统一开放、公开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体系。但同时对照国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等新的部署要求，与其他省份相比，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地方立法还相对滞后，这也导致了具体实践中相关工作统筹协调难度较大、交易监督管理存在脱节等问题，亟需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范要求、增强刚性约束，推动和保障我省公共资源交易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更加规范统一、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保障。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是要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等全面统一规范。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完善统一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市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应有之义，也是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工作基础的坚实保障。

三是适应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新形势、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关键举措。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关键一环。近年来，按照省政府数字政府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部署安排，我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一窗受理”“集中办理”“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等服务实践不断涌现，特别是2023年，以构建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为抓手，着眼打通堵点、破除壁垒，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全力推动纵向交易数据全面贯通、业务办理全面协同，横向相关系统深度互联、信息资源充分共享，构建起覆盖全省域、全链条、全要素的“全省一张网”新格局，实现了全省公共资源“一门进入、一网交易”，把相关好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地方立法，既能充分体现甘肃实践特色优势，又能为进一步优化市场治理、提升平台运行管理提供法规依据和路径指引，对切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进而推动稳定市场预期，切实把经营主体发展动力更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二、起草过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工作，2023年5月，省政府将制定《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列为2023年度立法计划政府规章预备项目，2024年4月转为正式项目。前期，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立工作专班，经充分论证、深入调研，于2023年10月起草形成了《办法（草案）》初稿。之后，分两次征求了市州、省直相关部门单位及交易主体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期间邀请相关立法专家从立法技术角度对《办法（草案）》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2024年5月中旬，省司法厅组织对《办法（草案）》进行了立法评审论证，采纳吸收相关意见建议并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办法（草案）》送审稿，经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后于5月22日呈报省政府。按照省政府安排，现由省司法厅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办法（草案）》共7章49条，分为总则、交易范围、交易平台、交易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厘清各方职责。突出管办分离、依法监管，明确“一委一办一中心”管理体制，规定了公共资源交易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发展改革部门的牵头管理职责、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责任以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相关工作职责。

二是加强目录管理。明确全省实行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管理，增强了对公共资源“应进必进”的刚性约束，为推进全省统一市场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政策支撑。同时，对目录外交易情形也作了原则性制度安排。

三是推动利企便民。明确了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门进入、一网交易”的服务模式，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从依托有形场所全面向全流程电子化转变，同时对优化业务办理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出规范，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

四是强化综合监管。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协同监管、信用监管以及招标代理机构服务评价、评标评审专家动态管理等系列监管机制，突出了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现场见证管理和数据监测分析职责，提升了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以上说明及《办法（草案）》，请审议。


